河北省生态补偿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改善我省水环境质量，规范生态补偿金扣缴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考核的通知》（办字[2012]62号）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补偿金是指省级财政向未达到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考核标准的河流上游地区财政扣缴的用于补偿下游受污染地区水生态环境损失和全省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资金。

　　第三条　生态补偿金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管理，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条　生态补偿金每年分两批计算扣缴和分配金额。第一批于每年1、2月份进行，扣缴和分配上年第三、四季度生态补偿金；第二批于每年7、8月份进行，扣缴和分配当年第一、二季度生态补偿金。

　　生态补偿金的扣缴和分配通过年终财政结算方式办理。

　　第五条　生态补偿金的扣缴标准、额度和程序，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考核的通知》（办字[2012]6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生态补偿金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环保厅统筹使用。参考河流流经区域、区域内流经长度和沿岸受污染程度等因素，制定跨界断面水质超标河流下游地区生态补偿金分配计划。扣缴金额的50%可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环保厅统筹用于全省的水污染综合整治、水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等与水环境质量改善有关的项目。

　　第七条　省财政厅按照生态补偿金分配计划，及时将资金指标下达到各设区市、定州市、辛集市、直管县财政。各设区市、定州市、辛集市、直管县财政部门应当在收到资金指标后2个月内，将资金安排落实到具体项目，并将资金安排落实情况报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备案。

　　第八条　生态补偿金必须专款专用，全额用于规定项目：

　　（一）因河流污染造成下游沿岸地下水污染，保障群众饮水安全项目；

　　（二）因河流污染造成下游经济损失，经权威部门鉴定，应给予补偿的项目；

（三）水污染物减排和水污染综合整治项目；

（四）水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项目；

（五）省环保厅、省财政厅认为其他应当予以支持的项目。

第九条　有关单位应严格按规定使用生态补偿金，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挤占、挪用资金，不得用于平衡本级预算。对违反使用规定的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地方财政部门应与环境保护等部门加强沟通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生态补偿金使用和有关项目建设工作。

　　第十一条　地方财政部门应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金管理制度，形成生态补偿金长效管理机制，确保生态补偿金的规范有效使用。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河北省生态补偿金管理办法》（冀财建[2010]149号）同时废止。
